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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废矿物油的产生几乎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其中主要产生行业是天然原油

和天然气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涂料油墨颜料及相关产品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船舶及浮动装置制造、机械制造、汽车工业、金属加工等行业。矿物油是不可再生的

资源，废矿物油中变质的部分只有不到 10%，将这些变质的成分除去，就可以得到与

天然油生产的质量相当的基础油来。废矿物油可以生产基础油和用于工业动力的燃料

油。废矿物油综合利用是指将废矿物油通过各种分离工序，获得达到或接近工业用油

品质的基础油、柴油等油品的过程。燃料油则主要用于船舶动力燃料，发电厂锅炉燃

料，将废矿物油综合利用，对于缓解我国资源紧缺的局面、解决油品供不应求的瓶颈

问题，对于提高现有资源利用率、保护生态环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吉林省鸿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始建于 1988年 8月，位于吉林省长春市长春汽车经

济技术开发区长沈路 1043公里处，是一汽集团公司指定的废油统一回收再利用的专业

单位，同时也为一汽集团公司提供各种润滑介质、车用油品、废润滑油再生利用等产

品及加工的企业。

2011年 9月，原长春市环境保护局以“长环建[2011]115号”对《长春一汽四环鸿祥

实业有限公司废油再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予以批复，同年 12月 12日，该项目通

过了原长春市环境保护局的竣工环保验收，验收文号为“长环验[2011]111号”。

2013年扩建，原长春市环境保护局以“长环建[2013]23号”对《长春一起四环鸿祥

实业有限公司废物回收再利用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予以批复，处理规模为：年

处理再生机械油 5000吨/年、包装桶 50000只/年，废液 1.0 万吨/年、油擦布 5000吨/

年，2013 年 8 月通过了长春市环境监测站的竣工环保验收，验收文号为“长环验

[2013]070号”。

2016年技术改造，原长春市环境保护局以“长环建（表）[2016]120号”对《关于长

春一汽四环鸿祥实业有限公司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予以批复，改造增加 6

座储罐，在 4号车间新增刷桶机、绞桶机、气泵等设备，厂区处理规模不变。2017年

9 月 1 日通过了原长春市环境保护局的竣工环保验收，验收文号为“长环验[2017]172

号”。

2019年扩建，长春市生态环境局以“长环建（表）[2019]6号”对《长春一汽四环鸿

祥实业公司产能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予以批复，处理规模：年处理废矿物油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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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处理废包装桶 1000万只，处理废液 3.0万吨。2020年 11月 17日 ，该项目完

成了企业自主验收。

2019年至今企业无变化，企业危废经营许可证 2012年初次发证，2022年危废经

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5年 12月 23日，2025年 12月企业提交换发危废经营许可证的

请示，12月 4日取得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吉林省鸿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换发危

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的批复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其中收集贮存利用清洗废矿物油

包装桶规模由原年经营规模 1000万只废包装桶（折算 5.62万 t/a）削减为年经营规模

5.0万吨（折算 695 万只），削减比例约为 30.5%，其他规模不变。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证有效期为 2025年 12月 4日至 2030年 12月 3日。

2019年至今，吉林省鸿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厂区废矿物油处理量为 3.0万 t/a，

处理工艺为：沉降、脱水、过滤、调和等，产品质量执行企业标准 Q/HXY001-2018《企

业标准》。现有产品执行企业标准，2024年 11月 28日实施 GB/T17145-2024《废矿物

油回收与再生利用导则》中 3.3再生润滑油基础油执行 GB/T41961-20227.1成品控制标

准，产品无法满足该标准要求，无法满足市场对废矿物油再生产品的质量要求，致使

外销困难，为此企业提出了本次废矿物油生产线的技术改造工程，该工程改造影响企

业生存发展，是企业持续经营的“刚需”，也是帮助企业从“低质低价”转向“高质高价”

的经营模式，亦达到减少环境污染的目的。

基于上述背景，本次技术改造拟利用现有厂区车间，对现有废矿物油再生生产线

进行技改，在原有生产线的基础上，新增一套减压分馏系统、一套溶剂萃取系统，对

废矿物油增加了常压塔蒸馏、脱水、减压精馏、溶剂精制等工序，从而使基础油产品

品质满足《废矿物油类润滑油类处理处置方法》（GB/T 41961-2022）要求。本次技术

改造不新增废矿物处理规模、不新增废矿物油处理种类，技改完成后可年产基础油 2.72

万 t/a、沥青 0.192万 t/a。

我单位委托长春市中科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并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以下简称《办法》）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

我单位在 2025 年 7 月 9 日开展了第一次公示，主要通过网站公示的形式，公示

期限大于 10 个工作日，期间无反馈意见和建议。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形成后，建设单位于 2025 年 10 月 20 日通过现场张贴、网站公示及报纸公示的形

式进行二次公示。现场公示主要张贴于厂址评价范围内的村屯；网站公示发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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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公示网网站；为保证公众知悉的广泛性和多渠道，报纸公示发布于公众

易于接触的消费日报（2025 年 10 月 21 日和 10 月 22 日）报纸媒体进行两次报纸公

示。上述公示形式均大于 10 个工作日，期间无反馈意见和建议。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吉林省鸿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与评价单位（长春市中科环境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7 月签订技术咨询合同，建设单位在确定建设内容后，

于 2025 年 7 月 9 日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要求通过网站的形式开

展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工作。公示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

2.2 公开方式

建设单位于 2025 年 7 月 9 日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网络公示主要发布于生

态环境公示网网站上。网址及截图如下：

网址：

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463856

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无反馈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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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建设单位（吉林省鸿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在评价单位（长春市中科环境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征求意见稿后于 2025 年 10 月 20 日按

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通过现场张贴、网站公示及报纸公示的形

式进行二次公示。现场公示主要张贴于拟选厂址评价范围内的村屯；网站公示发

布于生态环境公示网网站；为保证公众知悉的广泛性和多渠道，报纸公示发布于

公众易于接触的消费日报（2025 年 10 月 21 日和 10 月 22 日）报纸媒体进行两次报

纸公示。上述公示形式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网站公示发布于生态环境公示网网站。公示时间为 2025年 10月 20日。网址及截

图如下：

网址：

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480703

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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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为保证公众知悉的广泛性和多渠道，报纸公示发布于公众易于接触的消费日

报（2025 年 10 月 21 日和 10 月 22 日）报纸媒体进行两次报纸公示。上述公示形式

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

（1）2025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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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5 年 10 月 22 日

3.2.3 张贴

建设单位于 2025年 10月 20日将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现场公示主要张贴

于拟选场址评价范围内的村屯。具体现场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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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查阅场所主要设置建设单位办公地点及评价单位办公地点，无团体及个人等

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无反馈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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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的质疑、反对意见，因此不需要

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公示期间无反馈意见和建议。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于 2026 年 4 月 3 日在生态环境公示网站进行报批前公示，主要公示拟

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除部分涉密内容外）和公众参与说明，所公示的内

容不涉及依法不应公开的内容。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八条“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相关信息应当依法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

私的，已发不得公开”的要求。

6.2 公开方式

6.2.1 网络

建设单位于于 2026 年 4 月 3 日在生态环境公示网站进行报批前公示，主要公示

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除部分涉密内容外）和公众参与说明。网址及截

图如下：

网址：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511548

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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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其他

本项目报批前，除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及公众参与

外，未选择其他公示途径。

7、其他
目前，我公司存档的了《吉林省鸿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3 万吨／年再生机械油装

置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版）、《吉林省鸿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3 万吨

／年再生机械油装置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以备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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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吉林省鸿祥

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3 万吨／年再生机械油装置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并按照要求编制了相应的公参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吉林省鸿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3 万吨／年

再生机械油装置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

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

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吉林省鸿祥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吉林省鸿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承诺时间： 2026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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